
东营科教园区公用住宅安全承诺书
承诺人：(姓名) 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[bookmark: _GoBack]承诺人使用东营科教园区公用住宅（房号：           ） ，居住期间对安全承诺如下：
一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、法规，不从事任何违法违规活动；遵守公用住宅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公用住宅管理部门的管理。
二、未经许可不随意维修、改造、变动房屋原有结构和配套设施；不私自变更、改造室内水、电、气管路，不使用大功率电器或者加装其他影响安全的装置。
三、不在房间及楼梯走廊内存放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害等危险物品；不在房间和楼道内存放电动车或电瓶；报账走廊和安全出口畅通。
四、不在室内吸烟；不从阳台或窗口丢弃杂物；阳台上不摆放易被吹落物品。
五、不私拉乱接电线，若违章用水用电造成事故者，后果由本人承担，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赔偿责任；不给电动车、电瓶车飞线充电。
六、不私自动用消防设施，熟悉楼内的消防疏散通道和逃生出口。
七、当公用设施设备发生故障时，按程序报有关部门维修，不私自操作。
八、用气时保持厨房自然通风，空气流畅，并留有通风口；确保燃气管路、燃气报警器等工作状态良好；使用燃具时，人不远离，随时注意燃烧情况；离家外出及休息前检查气阀是否关闭，做到“人离、火灭、阀关”。
九、遵守社会公德，保持邻里和睦。
十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，防火防盗；不酗酒、不留宿他人。
十一、居住期间的个人安全，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 
签署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二份，学校、投租人各执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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